
 



事时签立的，但在他日后变为精神上无能力行事之后亦会有效。这与一般的

授权书在授权人一旦变为精神上无能力行事之时即自动失效，大为不同。  

 

7 .  第 5 0 1 章第 5( 2 ) ( a )条对持久授权书的签立施加严格的规定。授权

人除非身体上无能力签署订明的表格，否则他必须在一名律师及一名注册医

生面前签署该文书，该名律师和该名医生必须同时在场，而且两人均不得是

获委任为受权人的人、该人的配偶或与该授权人或受权人有血缘或姻亲关系

的人。  

 

8 .  第 5 (2 ) ( d )条规定该律师必须核证：  

( i )  在签立持久授权书时授权人于他面前出席；  

( ii )  授权人看似是精神上有能力行事的（并在该项核证中指明该

授权人看似属第 2 条所述的精神上有能力行事）；及  

( iii )  该文书是在他在场的情况下签署的，以及核证（如该文书是

由授权人签署的）授权人确认他是自愿签署该文书的或（如该文书

是由他人代该授权人签署的）该文书是在该授权人的指示下如此签

署的。  

该 名 医 生 亦 必 须 作 出 与 上 文 第 ( i ) 及 ( iii ) 段 用 词 相 同 的 核 证 ， 但 就 第 ( ii ) 段 而

言，他必须核证他本人信纳授权人当时是精神上有能力行事的（并在该项核

证中指明他本人信纳该授权人属第 2 条所述的精神上有能力行事）。  

 

9 .  持 久 授 权 书 不 因 授 权 人 其 后 变 为 精 神 上 无 能 力 行 事 而 被 撤 销 。 然

而，如受权人有理由相信授权人精神上无能力行事或正变为精神上无能力行

事，他必须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向高等法院司法常务官申请将订立该项

授权的文书注册。在授权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受权人代他行事的

权力会暂时中止，直至该授权书已予注册为止。如司法常务官信纳有关的文

书看来是订立一项持久授权的文书，而且第 5 01 章的有关规定已获遵从，他

便会将该授权书注册。  

 

1 0 .  本 报 告 书 第 1 章 继 而 概 述 香 港 现 行 法 律 的 背 景 ， 以 及 律 政 司 在

2 0 03 年就律师会建议废除持久授权书必须有一名医生见证人的规定而进行的

前一次谘询。  

 

第 2 章：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处理方法  

 

1 1 .  第 2 章研究多个其他司法管辖区在持久授权书（或等同持久授权书

者 ） 方 面 的 法 律 ， 这 些 司 法 管 辖 区 包 括 澳 大 利 亚 、 加 拿 大 、 英 格 兰 与 威 尔

斯 、 爱 尔 兰 、 新 西 兰 及 苏 格 兰 。 只 有 爱 尔 兰 规 定 持 久 授 权 书 要 有 医 生 见 证

人，但即使在该地，医生见证人也不须要与律师在同一时间签署。  



第 3 章：结论及建议  

 

1 2 .  第 3 章指出持久授权书有以下好处：  

( a )  它容许个人选择谁人（可多于一人）会在他变为无能力照顾

自己的事务时代他这样做；  

( b )  它可以避免为委任受托人照顾个人的事务而展开昂贵和可能

会令人烦恼的法庭程序；  

( c )  它 提 供 一 个 有 效 率 和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法 ， 以 管 理 个 人 的 财

产。  

 

1 3 .  使用持久授权书不仅对授权人有益处，亦对授权人的家人有利，否

则其家人在管理他的事务时，可能要面对极大困难和烦恼。从社会较广阔的

层面来看，持久授权书的使用可避免无必要地运用紧绌的法院资源来管理个

人的事务。既然持久授权书对整体社会和个人都有上述益处，只有极少人曾

应 用 《 持 久授 权 书条 例 》 （ 第 5 01 章） 的 现 有 条文 的 情况 ， 显 然 是不 理想

的。自该条例制定后直至 20 07 年 1 2 月 1 日为止的 10 年期间内，只有 21 份

持久授权书已予注册。  

 

1 4 .  持久授权书的使用率低至如此异常的地步，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

例如文化上的因素会令人不欲使用持久授权书。公众对持久授权书的概念及

其益处不认识以及欠缺这方面的公众教育，也可能是部分原因。然而，人们

似乎 也可合理推论，该 条例第 5( 2 ) (a ) 条的 规定是令人不欲使 用持久授权 书

的其中一个因素。该条文规定，订立持久授权的契据必须由授权人在一名律

师及一名医生面前签署，而且该名律师和该名医生必须同时在场。对于社会

大部分人士而言，安排一名律师及一名医生于同一时间和地点出席，在费用

及行动配合上均是难题。  

 

1 5 .  持久授权书给授权人、其家人以至整体社会均带来很大益处。确保

持久授权书获得广泛应用，是合乎所有人的利益的。不过，安排一名医生见

证人与律师在同一时间签署持久授权书所牵涉的费用及行动配合上的因难，

是妨碍人们以有效率及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管理精神上无行为能力者的财产的

主要原因。  

 

1 6 .  第 2 章所探讨过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除了爱尔兰外，没有一个规

定持久授权书须由一名医生及一名律师见证。英格兰和新西兰的法律委员会

均特别考虑过由医生作出核证的规定，但结果都不采用这项规定。 艾伯塔法

律研究院注意到爱尔兰规定须要有一名医生的声明书，表明授权人有能力理

解设立持久授权书的效用，但该研究院并不接纳这做法，因为这是对私人事

务的不必要侵扰，也增加采用持久授权书的费用以致会抑制其使用。  

 



1 7 .  基于一些对签立持久授权书的程序有实际经验的律师的描述，法改

会注意到按照现有条文签立持久授权书所牵涉的重大困难。一方面要令签立

持久授权书更加便利，而另一方面有需要确保授权人完全知悉签立持久授权

的后果，两者之间显然出现争持，但法改会相信即使无需在每一个案中均保

留须有医生见证人的现有规定，仍然能够充分解决人们对后者的关注。法改

会尤其认为应鼓励律师会就签立持久授权书一事，向其会员发出实务指示，

清楚说明如果任何律师怀疑其当事人是否在精神上有能力签立持久授权书，

该律师必须就其当事人精神上的行为能力取得一名医生的评估。  

 

1 8 .  谘询文件的一些回应者观察到，大部分市民都不知道持久授权书的

存在和涵盖范围，即使在法律界中情况亦是如此。法改会希望香港律师会公

告关于持久授权书的实务指示，配合加强宣传以及采用较易使用和资料充足

的持久授权书格式等措施，会鼓励更多人在本地使用持久授权书。  

 

建议 1  

我们建议：  

( a )  《持久授权书条例》（第 50 1 章）第 5( 2 )条中关于持

久 授 权 书 必 须 在 一 名 注 册 医 生 面 前 签 署 的 现 有 规 定 ， 应 予 废

除；及  

( b )  应 鼓 励 律 师 会 就 签 立 持 久 授 权 书 一 事 ， 向 其 会 员 发 出

实务指示，清楚说明如果任何律师有理由怀疑其当事人是否在

精神上有行为能力签立持久授权书，该律师必须在持久授权书

签立之前就其当事人精神上的行为能力取得一名医生的评估。  

 

1 9 .  谘询文件亦有就另一个方案征求意见，就是保留须要有医生见证人

的规定，但将之稍为放宽，以容许医生和律师在不同时间各自签署。从先前

的讨论可见，法改会赞成彻底废除而非放宽这项规定，但如果当局改为决定

只是放宽这项规定的话，我们认为容许医生见证人签署与授权人及律师签署

的最长相隔期间应为 28 日，以提供合理程度的灵活性，但又不会相隔太久

而导致有关医学评估过时。  

 

建议 2  

我们建议，如果所作决定与上文建议 1 相反，即保留《持久授

权书条例》（第 501 章）第 5( 2 )条中关于持久授权书必须在

一名注册医生面前签署的现有规定，则应准许授权人及律师在

注册医生签署持久授权书后的 28 日内签署该授权书。  

 



2 0 .  报告书认为，现行的签立规定无疑是造成持久授权书在香港的使用

率甚低的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人们不知道或不理解有关概念。法

改会认为，应加强向社会大众宣传和解释持久授权书，说明持久授权书对授

权人及其家人所同时带来的益处，并概述签立和注册持久授权书所须采取的

步骤。  

 

建议 3  

我们建议政府应与有关专业团体及非政府组织合作，采取步骤

加强人们对持久授权书的认识和理解。有关宣传措施应包括：  

  电视和电台信息；及  

  拟 备 令 使用 者容 易明 白 的 说明 单张 ，以 浅 白 的英 文

和 清 晰 的中 文写 成， 并 透 过有 关政 府部 门 、 专业 团

体 和 非 政府 组 织 的网 站 以 及提 供网 上法 律 资 讯的 各

个 网 站 供 人 取 览 ， 亦 在 各 区 民 政 事 务 处 、 社 区 中

心 、 长 者中 心、 公共 图 书 馆、 医院 与诊 所 、 法律 援

助 署 各 办事 处以 及各 律 师 事务 所备 有印 刷 本 供人 索

阅。  

我们进一步建议：  

  应 鼓 励 律师 会向 其会 员 传 播关 于持 久授 权 书 的资 料

和 为 律 师 举 办 更 多 关 于 持 久 授 权 书 的 专 业 进 修 课

程；  

  宣 传 持 久授 权书 的资 讯 应 包括 受权 人的 职 责 、防 止

滥用权力的措施，以及澄清受权人无需是律师；及  

  政 府 应 指明 由某 一个 部 门 或机 关策 划、 统 筹 及领 导

宣传工作。  

 

2 1 .  我们需要向香港公众传播更多关于持久授权书的资讯，而与此相关

的问题，是要确保持久授权书所须使用的格式是以清楚和简易的用词表达。

现有的格式载有“说明资料”，但其内容包括提述主体条例及其附属规例的

具体条文，因此对非专业的读者来说，未算是一款容易消化的格式。法改会

认 为 持 久 授 权 书 的 格 式 应 予 修 订 ， 并 应 以 令 使 用 者 较 为 容 易 明 白 的 用 词 表

达。  

 

建议 4  

我们建议，《持久授权书（订明格式）规例》的附表，应由依

循本报告书附件 C 或 D 所列的格式及说明资料而订立者所取



代，至于应依循这两个附件中的哪一个，则视乎我们在建议 1
所提出的改革意见是否获得采纳而定。  

 
 
法律改革委员会秘书处  
2 0 08 年 3 月  


